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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非农谈判的进展、影响和前景 

国际贸易研究室  宋泓 

    ......

    一  新一轮非农谈判的过程和进展 

    WTO的谈判，一般需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①部长级会议对新一轮谈判进行授权，确定谈判的议题、原则和时限等。

这反映在部长级会议宣言之中。②根据部长级会议授权，就不同议题确立谈判小组，并进行谈判。③最后通过多边谈判形

成多边协议。 

    2001年11月，在WTO多哈部长级会议上，部长们同意就所有非农产品进行关税减让谈判。目的是削减，甚或适当取消

所有非农产品关税，包括削减或取消高峰关税、高关税和升级关税，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产品

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要求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应该充分考虑到发展中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特殊利益和需

求，应该认识到这些国家和地区未必进行同等或互惠的关税减让。 

    2002年1月，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小组成立，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开始推进。最初，这种谈判必须就如何进行关税

减让（即谈判的模式）达成协议。在东京回合中，当时的缔约方使用了一个各方都同意的数学公式进行关税削减；而在乌

拉圭回合中，缔约方则采取了一个产品一个产品的关税减让的形式。同时，约定的削减程序中还应该包含研究和能力建设

方面的措施以帮助最不发达的国家积极参与到多边贸易的谈判中来。 

    最初确定的形成非农谈判模式的时限是2003年5月31日。但是，该时限被突破后，2004年8月1日，成员们重新确定了

新的时限，即2005年12月的香港WTO部长级会议时。令人遗憾的是，香港会议上，非农谈判模式还是没有能够形成。这次

会议确定的形成谈判模式的时限是2006年4月30日，递交谈判协定的时限是2006年7月31日。在一次又一次的拖延中，WTO

新一轮非农谈判最终陷入目前的僵局之中。 

    经过将近5年时间的艰苦努力，新一轮非农谈判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非农谈判将采取公式形式进行关税的削减，同时允许部门零关税削减、部门协调和出价要价等方式作为补充。 

    第二，对于关税削减的公式形式达成共识，选定非线性的瑞士公式作为这一轮非农产品关税削减的基本公式。在非正

式的讨论中，许多成员在两个系数的瑞士公式基础上充分交换意见。在这种讨论中，发达国家更愿意接受的系数范围为5-

10，而发展中国家接受的系数范围则为15-30。 



    第三，就公式形式的关税削减而言，还就下列要素达成了一致： 

    ——公式削减所涵盖的产品范围应该是全面的，没有预先排除； 

    ——关税削减或取消应在现行减让全部实施后的约束税率基础上进行；而对于非约束关税税目，进行关税削减的基础

应该为基础年份最惠国实际税率（applied rate）的两倍； 

    ——最惠国实施税率的基期年份为2001年（11月14日的实施税率）； 

    ——可对发展中国家自愿进行的自由化给予鼓励，只要这些关税税目从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被约束在最惠国关税水

平上； 

    ——所有非从价税应该根据有待确定的方法转为等值从价税，并予以约束； 

    ——谈判应该以1996年或2002年海关协调制度税则（HS）为基础展开，谈判结果应该以2002年协调制度税则最终确

定； 

    ——进口数据的参考期应该为1999-2001年。 

    第四，对于非农产品关税税目约束范围小于35%的参加方，WTO成员同意这些参加方将免于通过公式形式进行削减，但

是，同时希望它们将其100%的非农产品关税税目约束在现行减让全部实施后所有发展中国家约束关税平均值的总体平均水

平内。 

    第五，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优惠主要表现在： 

   （1）给予发展中国家参加方更长的关税减让实施期；此外，给予它们以下灵活性：①最多达10%的关税税目适用于低

于公式削减水平的削减，前提是这种削减不低于公式削减的一半，而且这些关税税目不超过一成员进口总额的10%；或②

作为例外，最多达5%的关税税目不约束或不适用公式削减，前提是这些税目不超过一成员进口总额的5%。但是，这一灵活

性不能用于排除协调制度税则的整个一章。 

   （2）对于最不发达国家，WTO成员不要求它们参加公式削减或部门关税削减方式，但是要求它们实质性提高约束承诺

的水平，并以此作为这些成员对此轮谈判所做贡献的一部分。 

    第六，对于非关税壁垒的削减分两步进行：首先是鼓励所有参加方在2004年10月31日前向WTO通报非关税壁垒，并开

始进行非关税壁垒的确定、审查和分类工作，并最终进行谈判。其次，进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削减非关税壁垒的模式可

以采取要价/出价、水平或垂直方式，但需要充分考虑给予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参加方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原则。 

    二  不同的关税削减方案和削减效果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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